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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充满活力的部分。目前来

看，共享经济模式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消费观念,而且充分有效开发了社会中相对闲置资源的应用

潜能，充分降低了既有资源的浪费。因此，对共享经济下用户安全的法律保障问题的研究是具有现

实价值和理论意义的。

本文主要目的是解决共享经济模式下用户的法律保障问题，故首先要明确共享经济的内涵。对

共享经济概念进行确定，要同时考虑到核心要素和市场的普遍认识两方面的影响。基于此，共享经

济可定义为一种以共享平台为主要依托，通过“共享”这一方式实现的闲置的资源分配的模式。其

次要明确共享经济的类型。基于对共享经济概念的定义，共享经济通常表现为提供者—平台—消费

者之间的 C2C 模式。最后，对用户进行法律保障一定要明确参与共享经济模式的法律主体有哪些，

我们可将共享经济自身涉及的主体（即共享经济模式内部法律结构涉及的法律主体）大致分为商品

服务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共享经济平台这三大主体，而就共享经济模式外部法律结构来看，除

了与同类共享经济模式企业之间的竞争之外，政府监管部门对共享经济的监管的重视对用户的安全

保障也具有重大意义。

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而法律规定具有滞后性，使得现行的法律无法充分有效

的调整新经济领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共享经济中用户相关信息的使用和保护方面，比如说用户因

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而导致用户在人身以及财产方面受到侵害；共享经济作为新兴经济模式，用

户与共享平台各自的法律地位就不好把握，以及政府对共享平台的监管也存有难度；此外，还有交

易违约风险大、用户信赖利益缺乏保护，这些都是用户要面临的安全难题。面对共享经济下用户安

全的相关法律难题，本文将从共享经济的概念出发，明确共享经济模式的范围，进而剖析参与共享

经济模式的法律主体的特征，然后结合共享经济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的在用户保护方面的典型问题，

提出保障用户安全的相关法律建议。

关键词：共享经济；用户安全；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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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sharing economy is in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orld.At present, the

sharing economy model not only changes people's traditional consumption concept, but also fully and

effectively develops the application potential of relatively idle resources in the society and fully reduces the

waste of existing resources.Therefore, it is of practical value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legal

guarantee of user security in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egal protection of users in the sharing

economy. In order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sharing economy, we should consider both the influence of the

core elements and th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market.Based on this, the sharing economy can be

defined as a pattern of idle resource allocation realized by "sharing" based on the sharing platform.Secondly,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type of sharing economy.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sharing

economy, the sharing economy is usually represented as a C2C model between providers, platforms and

consumers.Finall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users, it must be clear what legal subjects

participate in the sharing economy model.We can roughly divide the main body involved in the sharing

economy itself (i.e. the legal body involved in the internal legal structur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model)

into three main bodies: the supply side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 demand side, and the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legal structur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model, in addition to the

competition with similar enterprises in the sharing economy model,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ecurity of user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upervision of new things by government regulatory

departments.

Sharing economic model is a new business model, and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legal lag, make the

law can not be fully effective adjustment of the new economy, this is particularly reflected in the use and

protection of user information sharing economy, due to the leakage of personal privacy information such as

user, causes the user in terms of personal and property are violated;As a new economic model, the legal

status of users and sharing platform is not well grasped, and the government's supervision of sharing

platform is also difficult.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large transaction default risk and lack of protection of

users' trust interests, which are the security problems users are facing.Facing the legal difficulties related to

user safety in the sharing economy,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the concep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clarify

the scop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model, and then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gal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haring economy model. Then, it will be exposed in practic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haring economy model. For the typical problems of user protection, the relevant legal suggestions to

protect user safety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Sharing economy, User safety,Leg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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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目的

共享经济在我国经济领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对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目前来看，共享经济模式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消费观念,而且使得社会中相对闲

置的资源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开发，相当大程度的降低了既有资源的浪费。

近些年，共享经济模式已完全渗透到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如滴滴出行、共享单

车、蚂蚁短租等都成为了人们在交通或住宿方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共享经济已成为促

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①
尤其是滴滴出行中的顺风车业务，更是以其便宜、便民的特

点，成为了大众喜爱的新型交通运输模式。共享经济作为我国的新兴经济，不仅将闲置

资源的再利用推到了极致，还对促进就业、促进科技创新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

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然而因为共享经济在运营模式、平台管理等方面与传统经济有显著的不同，这也就

导致共享经济在用户安全保护方面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比如，用户的隐私信息缺乏保护、

侵权责任划分不明、用户信赖利益缺乏保护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反映了我国共享经

济模式在用户保护方面不足，也会对共享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

如何在法律层面寻求解决对策，在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极为重要。

1.2 选题意义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讲。本文通过对共享经济内涵的界定、共享经济模式的划分、

以及共享经济下法律主体的分析，从个案的视角分析我国共享经济中存在的用户安全问

题，有助于理清共享经济的概念、特征以及共享经济的类型，为从法律层面保护用户安

全提供理论支撑，进而为我国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助力。

其次，从实践层面来讲。研究共享经济下用户安全的法律保障问题，对我国社会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共享经济用户安全问题的典型案例进行案例分析，总结出共享

经济中用户安全层面存在的法律问题，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深入分析我

国共享经济用户安全法律领域方面存在的不足，并针对问题探寻解决措施。有助于用户

在人身、财产、个人隐私层面的到更切实的法律保障，充分发挥共享经济在社会稳定、

经济增长和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共享经济在我国顺利发展。

①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对共享经济增长速度给予了肯定，北

京：201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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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现状

1.3.1 国内研究现状

共享经济已经得到我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①2017年 3月出台的《关于促进分享经

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代表着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的已取得重要成果。该指导意见对

我国共享经济的意义予以了说明，表明了共享经济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
②

共享经济在我国兴起的时间并不久，就目前国内对共享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来说，

主要集中于共享经济的涵义、以及如何进行政府监管等方面，而对用户的安全问题研究

相对较少。

首先，对共享经济内涵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是从共享经济中交易资源的属性角度出

发，对共享经济的内涵予以确定。如余良胜认为：共享经济的本质是“闲置资源的共享”，

根据此点，他认为共享单车属于共享经济。③不同的是彭岳认为共享经济应从物权的角

度进行概念的界定，即共享经济的本质应是物的所有权人同他人分享和使用该物，同时

也提出了分析共享经济的相关要素，应从客观和主观两个要素出发，来对共享经济进行

准确的定义。
④
也有学者从共享经济模式对社会影响的角度出发，如蒋大兴、王首杰认

为共享经济对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阐述了共享经济存在的问题，其中重点提到

了用户安全无法得到全面的保障的问题。
⑤
以上学者对于共享经济内涵的研究，都倾向

于以共享经济模式的核心要素为标准，但凡某一经济模式构成上述共享经济模式要素特

征，就可将其归纳进共享经济的范围内。

其次，对共享经济下用户的安全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根据共享经济模式下交易

的特征，从而分析用户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说齐爱民、张哲根据共享经济的特性

与法的滞后性提出了，共享经济是新的经济领域，现行法律无法对其进行有效调整，是

法律的滞后性所导致的。在共享经济中尤其表现为消费者信息的使用和保护方面。
⑥
根

据共享平台的交易特征，米竞提出共享平台的工作重心是供需双方对产品或服务的共

享，而对产品或服务本身质量的审查并不严格，可能会发生侵害消费者人身及财产安全

的事件，从而侵害消费者的消费权益。
⑦

最后，有关共享经济中用户安全问题解决措施的研究。在用户安全保护的时间方面，

袁治国在其文章中提出，应关注用户信息安全的保护，使用户的信息安全风险消灭于未

然。
⑧
对于如何对用户安全进行法律规制，陈兵提出共享经济的发展是以法制信息的普

①
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发改委等发布的重要文件为代表，标志着在中央政策层面，共享经济的到认可和支持。

②
国家信息研究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研究会：《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6》．北京: 2016．

③
余良胜：《单车共享重新定义共享经济》，载《证券时报》，2016 年 06 期，第 52-56 页

④
彭岳：《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以互联网专车为例》，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 年 01 期，第 25-26 页

⑤
蒋大兴，王首杰：《法律规制共享经济的事实前提》，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版)》，2017 年 03 期，第

31-33 页
⑥
齐爱民、张哲：《共享经济发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18 年 02 期，53-55 页

⑦
米竞：《对共享经济下消费者保护之反思》，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 年 06 期，第 41-23 页

⑧
袁治国：《物联网环境下信息安全的法律规制研究》，青岛大学，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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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指出共享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规制，更

需要多元化的共治。
①
董成慧从供需双方法律关系的角度出发，区分共享经济模式下不

同的法律结构，按照内外部法律结构来对用户进行法律保护。
②

综上，我国对共享经济的理论研究总体处于初步阶段，就共享经济的用户安全保障

层面而言，学者们大多认为共享经济是我国新兴的经济模式，因此国家要对其进行规制，

最好是从法律和社会信用的两方面入手对用户安全进行保障。

1.3.2.国外研究现状

就共享经济而言，国外也有较多讨论。首先，对共享经济的概念内涵的研究。共享

经济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两位权威的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提出的，

他们认为：共享经济的关键要素是要有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市场平台（这个平台要以信

息技术为基础），即共享经济中的个体必须借助共享平台进行闲置资源的交换。
③
而亚

历克斯·斯特凡尼从共享经济模式的划分角度出发，认为共享经济应该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商家对客户型，简称为“B2C”；另外一种是点对点型，简称为“P2P”模

式。④

其次，针对共享经济用户安全的问题，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通过对共享经济进行监

管，进而保护用户的安全。比如说，埃尔文 E·罗斯认为，对共享经济进行监管时应充

分尊重市场规则，在监管时注重用辩证的角度看共享经济。
⑤
而亚历克斯·斯特凡尼的

建议是采取他所谓的监管2.0模式即建设性接触，对共享经济的监管应注重监管的力度。
⑥

总体上看，国外对共享经济模式的分析侧重于监管问题，即使是有关监管的讨论，

也是以国外相对完善的对共享经济的规制体系基础上，因此对于我国目前的共享经济模

式来说，其监管经验与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进程不相匹配。

1.4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1）文献研究方法。通过解读与分析关于共享经济用

户安全法律保障的相关文献，阅读相关书籍，了解现有的关于共享经济用户安全问题的

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将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进而研究共享

经济用户安全问题的解决措施。（2）实证分析法。对以司法判例的实证研究为基础，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总结对类似案件的审判启示，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① 陈兵：《助力共享经济发展的法治之维》，载《学术论坛》，2017 年 05 期，第 37-38 页
② 董成惠：《共享经济法律机制的嬗变》，载《学习与实践》，2016 年 12 期，第 33-39 页
③ 蔡余杰，黄禄金：《共享经济》，企业管理出版社 2015 版，第 3-5 页
④
[英]亚力克斯·斯特凡尼：《共享经济商业模式》，赫娟娟，杨源，张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17 页
⑤
[美]埃尔文 E·罗斯：《共享经济——市场设计及其应用》，傅帅雄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7 页。

⑥
[英]亚力克斯·斯特凡尼：《共享经济商业模式》，赫娟娟，杨源，张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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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共享经济用户如何在法律层面得到保障，如何解决用户安全的的问题，通过分析共

享经济的相关理论基础以及共享经济的涵义、特征、涉及的法律主体，从而回到本文的

核心－对共享经济下用户安全如何进行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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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共享经济模式的法律探析

2.1 共享经济下涉及用户安全保障的典型案例

2018年 8月 24日，19岁的女性赵培辰于 13时在乐清通过滴滴平台乘坐顺风车前

往永嘉，而后在 14时许赵培辰失联。乐清警方于 17时 35分接到报案后经过调查，于

25日，在柳市镇抓获犯罪嫌疑人钟元，男、27岁、四川人。经警方调查，2018年 8月
24日 9时许，钟元接到被害女乘客赵培辰到温州永嘉的订单，借故诱骗赵培辰取消订单

遭拒。当日 14时 15分许，钟元行至乐清市附近的山路时，对赵培辰施暴并将其转移了

其支付宝账户中的余额，后钟元害怕罪行败露，将赵培辰杀害并抛尸，随后弃车逃离。

此案被称为“乐清女孩被害案”，①因该案造成的社会影响及其恶劣，我国交通运输

部联合公安部责令滴滴平台对相关业务进行全面整改，明确要求滴滴平台加强对用户出

行安全的保障，之后滴滴平台于同年 9月 27日宣布无限期下线顺风车业务，可以说，

正是在此案发生后，政府才真正重视顺风车模式中的用户安全保障问题。通过对该案的

案情分析，该案暴露的最大的问题是共享平台对用户投诉信息的处理，做不到及时、有

效，其信息审核机制存在巨大的漏洞，也间接表明了共享平台的用户信息保障机制不完

备。在“乐清女孩被害案”中，因共享平台对用户信息错误的处理，被害人的朋友曾多次

向滴滴平台发送消息，告知平台赵培辰失联。但平台并没有第一时间采取实际有效的措

施进行处理，反而用已交由相关专家处理作为了平台的答复。紧跟的一小时以内，被害

人朋友得到次数最多的回复就是客服没有权限、请您耐心等待的相关内容。

在乐清女孩滴滴出行被杀案中，被告人钟元杀害、强奸赵某某的刑事法律责任，依

照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就可判处，这一点也不需要着重分析。
②
目前案件的争议焦点集

中在共享平台的责任认定方面，具体来说，是平台权利义务的确定和赔偿责任的认定两

个方面。
③
首先，在权利义务的确定方面。案例中的争议焦点集中在：在顺风车模式下

的成立的运输合同，其法律关系是由顺风车与乘客之间因交易行为产生的，还是发生在

共享平台与乘客之间。在判决结果中法院解释了什么是共享经济中顺风车模式，认定滴

滴平台是以居间服务而享有获得报酬的权利，其法律地位非运输合同的承运人，不承担

运输合同的相关责任，但作为居间人不能免除向委托人如实报告的义务。
④
其次，在损

害赔偿责任的确定方面，对滴滴平台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产生了争议。而法院在对共

享平台的法律地位已经判定，故对共享平台的责任认定方面，援引了《合同法》第四百

①（2019）浙 03刑初 12 号。
②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的刑事裁定死刑，来源于人民网，

http://www.m.People.cn/，访问时间 2018 年 6 月 11 日。
③
参考（2019）浙 03 刑初 12号中法院对案件争议焦点的总结。

④
法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中第六条超出合乘行为的范围却以合乘名义从事非法运营的相关规定，来明确三方的权利义务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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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条中关于居间合同的规定，因被告人是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进行注册并从事顺

风车业务，故“滴滴出行”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①

通过对案情以及案件的争议焦点分析来看，除了如上述分析的对用户信息保护不

足、侵权责任划分不明以及权利义务分担不明等问题外，在法院总结案件争议焦点时，

还暴露出了对共享经济类型、共享经济模式参与者法律地位等概念问题认知不明。笔者

认为，要对共享经济下用户安全进行法律保障，首先要明确共享经济的相关概念，从而

才能结合共享经济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探寻解决对策。

2.2 共享经济的内涵

“共享经济”这一术语，早在 1978年便在美国被提出了，对此术语当时是如此界定的：

共享经济中的个体必须借助共享平台进行闲置资源的交换。
②
但由于当时社会互联网技

术并不发达，所以这一概念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 2000年至 2013年，针对 Uber、Airbnb、Mobike、ofo等的蓬勃发展，英国学者

雷切尔·布茨曼于 2010年首次真正意义上地对共享经济理论进行了论述，雷切尔·布茨曼

对共享模式的划分，奠定了共享经济研究的基础。
③
书中针对协同消费部分的描述，可以

概括出“共享经济”的两个最显著的特征。首先，协同消费的必备要素是具备一个通常以

互联网形式呈现的、包含大规模数据信息的网络平台。雷切尔·布茨曼所强调的网络平

台，是对数据信息具有高效匹配功能的互联网平台，但并没有否认非互联网平台可能同

样达到实现共享经济模式的可能。其次，协同消费的性质是属于个人对个人的消费方式。

此处的个人是指满足对等个体要求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体。

要明确界定共享经济的内涵，应该提炼出共享经济的核心要素。因此，从主体、客

体、主观、客观方面对共享经济的核心要素进行分析，是较为全面且精准的分析方法。
④
针对共享经济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这四个要素角度来看，共享经济这

一概念应具备如下条件：首先，共享经济在主体方面表现为，共享经济模式下的交易必

须发生在对等的交易主体之间，但不排除特殊情况的发生；其次，共享经济在客体方面，

主要表现为包括但不限于“闲置资源”，“闲置性”是共享经济所分配的社会资源中所被强

调的，实质上只要某一资源存在闲置的现象，可以将其认定为闲置资源；再次，共享经

济在主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人们在参与共享经济过程中的“转让使用权以获取利益”的主

观心态；最后，共享经济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对供求信息

进行高效匹配的网络平台。

①
《合同法》第 425 条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

②
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菲尔逊与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于 1978 年在《社群结构

与协同消费》最早提出了共享经济这一理念。
③
[美]雷切尔·博茨曼：《我的就是你的：协同消费的崛起》唐朝文译，上海交通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1-47 页

④
孙超：《共享经济概念争议之探析》，载《贵州商学院报》，2018 年第 1期，第 48-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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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一概念的确定需要考虑知识的传播和延续。
①
因此，考虑到共享经济包含的核

心要素，考虑到社会的普遍认知，共享经济可以定义为一种以共享经济平台为依托，利

用“共享”这一方式实现的社会资源分配兼盈利的模式。虽然有的学者对共享经济的概念

持有共享经济是平台经济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共享经济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

发展的，互联网对于闲置资源的分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3共享经济的类型划分

对于共享经济类型的划分，参照的标准不同从而分类的结果也不同。比如说，基于

上述对共享经济概念的定义对共享经济的类型进行划分，可以将共享经济划分为由提供

者—平台—消费者组成的典型的的 C2C模式（C2C模式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交通共享

的滴滴出行以及空间共享的小猪短租等）。
②
按照共享经济介入的行业不同可分为住宿

共享、饮食共享、出行共享等。按照共享资源种类的不同，共享经济的类型可划分为个

人资源的共享、公共资源的共享以及准公共资源的共享。

2016年 6月，阿里研究所发布了一项关于共享经济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指出，

因为共享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应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包括：第一

阶段的个人资源的再利用、第二阶段的公共资源深开发以及第三阶段的准公共资源的强

输出。但研究报告中的阶段性划分，本质上还是根据共享经济的资源种类进行划分的。

针对目前社会存在的共享经济模式，阿里的这份研究报告根据划分标准将其进行了

归类。首先，个人资源的共享包含了物品的共享（如交通工具的共享：滴滴出行、小猪

巴士等）、知识技能共享，也就是时间剩余的共享（如私人教师，如开放学习平台、家

教老师面授服务等；还有如好大夫在线等在线问诊平台，国内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试点的

“滴滴医生”上门服务）、服务的共享（如物流的共享：云鸟配送、人人快递等）、空间

的的共享（如住宿的共享：小猪短租、蚂蚁短租等）、资金的共享（包括团贷网、晋商

网等）和数据的共享（WIFI万能钥匙、91征信等）。其次，公共资源的共享具体包括

了如农村淘宝、掌上明珠等类型的共享。最后，准公共资源的共享包括如阿里云、御膳

房、菜鸟网络等类型的共享。
③

而根据《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2017年 3月 7日发改委等八部委

联合发布）以及现阶段我国的国情来说，我国目前典型的共享经济模式主要为三大领域，

即物品共享领域、技能共享领域和空间共享领域。在这三大领域中，又以物品共享中的

交通共享对社会的影响最为巨大。在交通共享领域，“滴滴出行”作为共享平台，其主要

的经营内容包括滴滴专车、滴滴快车、滴滴顺风车等多项业务。而在这些业务中，只有

“滴滴顺风车”定位于共享出行服务，是《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

①
蔡余杰、黄禄金：《 共享经济》，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2017 年版，第 52－56 页

②
吕新杰：《共享单车不是共享经济》，载《中国经济时报》，2016 年第 5期，第 36 页

③
阿里研究院：《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6》，hhttp://www.Aliresearch.com/,访问时间：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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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意见》中予以明确规定的共享出行方式。
①

共享经济模式是伴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经济模式，此种经济模式

的诞生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利用。因本文探讨的是基于我国国情的共享经济下用户安全的

法律保障问题，故从用户安全问题频发的、社会争议最大的“滴滴顺风车”的相关案件为

切入点，并结合我国典型共享经济模式中对用户安全的保障方面，从而分析并解决共享

经济下用户安全存在的问题。

2.4 共享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

首先，共享经济模式以共享平台为载体。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占

据交易主导地位的平台不生产商品，而是由其提供交易的相关信息。传统的企业是生产

出产品或完成服务设计后找寻需求者，而共享经济则是通过共享平台连接供需双方，使

供需双方能及时有效的交流从而实现闲置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开拓出了就业岗位带动

了经济的发展。用户通过不同类型的共享平台发布交易需求信息，进而通过平台与闲置

的资源提供者进行交易，此种交易方式满足了用户消费多样化需求。伴随着我国网络技

术的发展以及移动终端的普及，用户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发布需求信息，共享平台

以供需双方搜查的大数据为根据，向用户作出推介服务，用户根据共享平台中闲置资源

提供者的信用评价选择是否与之交易。在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网络平台不仅是信息数据的

供应者，也是信息数据的收集处理者。共享平台对供需双方的资格审查、交易的支付方

式、用户安全的保障等进行统一的管理，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维护了供需双方体的合

法权益。

其次，共享经济模式下，交易的是闲置资源的使用权。社会中的闲置资源是共享经

济产生的前提条件，也是共享平台、供需双方的交易客体。共享交易模式是一种将产品

的临时使用权进行转让的交易模式：需求者通过共享平台提供的商品信息，在一定时间

内用金钱从供应方获得闲置资源的使用权。用户通过共享平台与资源提供者达成交易，

暂时性获得商品的使用权，而当用户在达成使用目标之后共享平台可迅速的将该商品的

使用权移转给其需求者，以达成共享经济模式下便捷交易的特点。尤其是用户在进行物

品交易时，快速转移使用权的特性体现的最为明显：为了实现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品的

所有者会通过共享平台，将该物品的使用权进行频繁交易，重复易手。一定时间内转移

闲置资源的使用权，使得共享经济的参与主体获得更好的消费体验也有利于共享经济的

持续发展。

最后，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离不开信用机制的完善。共享行为的产生源自消费者对

共享交易方式的信任，共享经济参与者的信任问题是共享经济能否得到健康发展的关键

因素。共享经济是一种信用型经济，只有在供需双方了解彼此的履约能力等相关信息，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 号，2016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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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才会选择进行交易。人与人之间很难达到高度信任，但只有当用户不再对共享经济

交易方式持有犹豫不决的态度，共享的交易行为才能产生。为了阻止因信任缺失而导致

交易无法达成的情况出现，共享平台首先需要让用户对其达到高度信任，进而才能使用

户与资源提供者之间达到相互信任。共享平台应该承担其社会责任、履行法律义务，将

共享平台构建成一个既是信息展示的平台，又是一个能对违法违规的现象进行监管的平

台，这样才能获得用户的信任。共享平台应对准入门槛进行严格的审查，做好准入者的

实名认证、犯罪背景审查等工作，并且对供需双方的交易行为进行全程监控，及时有效

的解决法律纠纷。所以，共享平台应将供需双方的交易评价纳入双方的信用评分标准，

国家也应切实完善信用保障机制，才能促进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

2.5 共享经济模式下的法律主体

基于上述对共享经济概念的界定以及对共享经济模式的划分，可以看出共享经济模

式形成了“提供者—平台—消费者”这一模式的供应链。根据这一供应链，我们可将参

与共享模式的法律主体大致分为商品服务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共享经济平台这三大

主体，但这只是针对共享模式内部法律结构进行的划分。就共享经济模式外部法律结构

来看，除了与同类共享经济模式企业之间的竞争之外，政府监管部门对共享经济这一新

生事物的监管，同样对用户的安全保障具有重大意义。下面就对共享经济内部法律结构

的法律主体以及外部法律结构的法律主体在共享经济模式运行中的法律关系、对用户安

全的影响进行分析。

2.5.1 内部结构中的法律主体

首先，针对供给方而言。与传统的商业模式中的供给方不同，共享经济中的供给方

只是通过共享平台公布自己的交易信息，让需求方来选择是否与自己进行交易。供给方

进行交易是通过让渡物品的使用权，或是向需求方提供服务，从而获得的金钱收益。因

此，共享经济中的供给方所突出的就是这一相对被动的特性。突出具备此种特性的供给

方在实践操作中，必须依靠平台才可能完成与需求方的交易，而平台又对供给者的进入

设定了门槛，也就是说此时供给方要进入平台则必须要满足平台所设置的门槛方可完成

交易。

其次，针对需求方来说。作为共享经济模式中的需求方，其不同于其他经济模式中

的需求方，共享经济模式中的需求方在交易完成后对该交易的物品不直接拥有所有权，

而只能通过租、借等其他方式，来使用所需物品。而且需求方要想获得某项服务时，必

须通过某一网络平台与供给方进行交易。在上述交易过程中，需求方要进行数据的筛选，

来寻找符合要求的供给方。需求方必须根据平台进行交易，因此平台提供的信息是否真

实有效便是交易至关重要的部分。虽然这样的交易方式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

在实践中需求方经常因为平台提供了虚假信息以及平台监管不严谨等问题，导致自身权

益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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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针对共享经济平台而言。作为最能区别于传统经济模式的一部分，交易的成

功与否源于共享平台是否为供需双方提供和筛查交易的相关信息，因此平台在交易中占

据了主导地位。具体来说，供需双方必须遵从共享平台的所有条款方可签订交易合同，

进行交易。在实践中，用户为了获得自己所需的产品或服务，必须接受平台对价格、交

易方式和维权责任的规定；闲置资源提供方要与用户进行交易，要满足共享平台的准入

门槛，也可以说是要与共享平台签订单方面的要式合同（如平台的准入规则、筛选规则

等），方可进行交易。这样，供需双方就形成了一个双边代理的法律关系。
①
这就在共

享经济模式中形成了一种类似“人人参与”的状态，而这样就会造成需求方钻共享平台

监管的空子，进行违约、恶意差评等行为，提供方提供的服务或产品存在良莠不齐等现

象。在实践中，因产品或服务质量造成侵害用户合法权益的案件很多，这些法律案件中

共享平台突出暴露的问题是：网络平台应当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共享平台是否对供需双

方信息真实性进行了确认、用户在被侵害其合法权益后共享平台是否采取有效措施这三

方面。网络平台作为聚集且直接接触用户的主体，其对核对用户信息真实性、核对供给

方资质及确保交易安全、用户安全、社区安全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就此方面来说，网

络平台在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私主体的范畴，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公法的责任，因此，相

对于政府而言，让共享平台提出一些规制措施，可能更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2.5.2 外部结构中的法律主体

首先，针对政府监管部门而言。共享平台在运营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会滥用权力。

因为共享经济的一切交易过程都依附于共享平台上，不论是筛查信息还是进行交易，这

除了给社会带来了便利，也会造成一定的风险。故而政府对共享平台进行监管，能够有

效防止平台在对自身监管不力时损害到用户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
②
拿共享技能领域来

讲，在共享技能领域，我国主要是通过共享知识平台达到技能的共享。
③
尤其是在我国

严重的疫情爆发后，共享平台对知识领域的共享发挥的作用是引人瞩目的。比如说共享

平台对课程的共享和播放，相对有效的解决了学生因不能开学而无法上课的问题；以及

“共享员工”对因餐厅闭店停业导致的员工闲置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④
但是，

发展就会产生问题，尤其是政府对共享技能领域的监管上，暴露的问题较为突出。首先，

在共享技能领域，共享平台采用的是分成模式，例如某一用户通过百度知道提出问题，

一旦该问题被其他用户围观、评论，该用户就会得到相应的收益。这种分成模式对于知

识的普及和扩大平台使用人数等方面有一定的好处，但也给政府的监管带来了技术上的

难题。我国的共享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此时政府相关部门没有相应的监管经验进行

① 潘一豪：《共享经济模式中合同法的时代性发展—以居间合同的意涵与法律问题为视角》，载《安徽行政学院学

报》，2017 年 03 期，第 34-36 页
②
分享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张新红、高太山等：《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现状、问题与挑战、发展趋势》，载《电

子政务》，2016 年第 4 期，第 41-48 页
③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分享经济年度报告（2019）》，2019 年 3 月 1日

④
来源于新京报，http://www.bjews.cn/，访问时间：2020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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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目前的政府部门的做法只能是边监管，边摸索经验，以谨慎的态度对共享经济模

式进行监管。而且，我国各省市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度等都不同，

各地方政府对共享经济的的监管方式就不能完全依靠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行，这也就要求

地方政府应提高自身在用户保护方面的监管能力。

其次，针对同类行业的竞争者而言。网络使共享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解决供需

双方对信息筛选的问题，这有助于社会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但也会导致同类共享经济

品牌的喷发式的出现。这种现象并不能促进良性的竞争，反而会造成某一共享经济领域

的无序和混乱。以 Uber 为例，随着 Uber 的流行，使用这种打车应用程序的人越来越

多，这就给传统的出租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为了反对打车软件，全球多个国家

多个地区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出租车司机的游行示威活动。目前我国的共享经济在发

展过程中也已经出现了一些违法乱纪的现象。拿我国的“滴滴出行”这一交通共享模式来

说，有的顺风车司机需要有各种资格证明才可以从事该行业，而有的共享平台为了吸引

顺风车司机的注册会出台不同的政策，这些司机们可能会在监管范围之外接送客户，不

用承担相应的义务、责任，这就造成了交通共享领域的无序和混乱。而创新政府的监管

模式，能够有效的促进共享经济模式中同类行业的竞争者之间保持良性竞争，这对用户

的财产安全以及人身安全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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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共享经济模式存在的用户安全难题

近几年，我国共享经济具有发展规模大、速度快的特点，目前主要涉及的经济模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通共享、住宿共享、劳务共享等方面。我国共享经济发展迅速，对提高

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

到共享经济在快速发展下带来的挑战。
①
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

可以看出，2018年，我国共享经济的整体规模和就业方面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但也因

涉及主体众多且商业模式本身尚不健全，导致目前共享领域的监管遇到诸多问题。基于

前文对共享经济类型的划分和我国市场规模和发展现状，现就我国典型的共享经济模式

中存在的，有关用户安全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

3.1 共享平台欠缺对用户信息的有效监管

共享经济模式的顺利运行是依靠平台对信息的共享得以完成的，交易的双方首先从

进入共享平台到完成交易，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信息的互换即共享。因此共享平台掌握

着用户的相关个人信息，其中甚至包括用户的隐私信息、位置信息等。那么，一旦平台

不慎将用户的个人隐私信息予以泄露，将会给用户带来巨大的人身与财产方面的安全隐

患。

共享经济的交易模式会导致用户的个人隐私存在泄露的风险。在传统经济模式中，

交易双方完成交易后，物品的所有权即刻发生转移，交易双方的相关个人信息仅在二者

之间传递。共享经济模式下，用户必须将个人的信息公布在共享平台上，才能依据平台

寻找资源提供方与之进行交易。平台为了促使供需双方的交易成功，需要将收集的信息

进行公布，然后通过网络传递出去，最后平台会对数据进行整合、分析，而此时用户个

人的隐私信息是极容易泄露的。以另一起发生在顺风车业务中的案例“空姐被杀案”举

例，
②
在被害人乘坐顺风车之前，其在滴滴平台注册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长相、职

业等）均已被泄露，在顺风车司机之间广为流传。虽然作为消费者，在进入共享平台之

前根据相关协议，不可避免的要公布一定的个人隐私，但平台在促成交易的过程中还是

应当尽力维护用户信息的安全，不能为了促成交易而牺牲掉了个人隐私。而共享单车中

也存在用户隐私安全问题，用户要使用共享单车，必须要在共享平台注册相关个人信息，

在用户注册并公布自己信息的过程中，共享平台必然会掌握用户的相关信息，如果平台

对用户的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做的不到位，那么用户个人隐私就会处于泄露的风险中。

共享平台对的监管不严，导致在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问题多发。共享经济模式中，

作为我国典型的交通共享模式的“滴滴出行”，在“空姐被杀案”发生后，经过警方的

调查发现：第一，滴滴平台的司机对乘客任意评论，并且存在司机知悉乘客信息但乘客

①
根据 2018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做好引导和规范共享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时发言人的表示

进行的总结。
②
来源于华律网，http: / /www.66LAW.cn/，访问时间：2019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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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晓司机准确信息的信息不对等状态。第二，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在滴滴平台进行注册，

而是以其父亲的顺风车账号名义进行顺风车经营业务，并最终实施了非法行为。也就是

说，共享平台对合理收集的用户信息，不仅存在保护力度不强而使得用户的个人信息极

易被盗取的问题，还存在因共享平台监管力度不够，使得不具备资格的产品提供方进入

市场工作的问题。有研究表明，59%的消费者在个人信息泄露后不愿意再在同一家网店

消费。
①
在复杂的互联网环境中，用户的个人信息一经泄露，会使用户自身受到不同程

度的骚扰和威胁。这种情况一方面会极大打击网络用户的消费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共享经济模式的正常运行，从而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

响。

“滴滴顺风车”中用户隐私安全泄露问题的是顺风车外部性关系的一种体现。当不

同公共资源使用之间产生冲突与矛盾，而市场无法调节时，此类问题便会产生，这也被

称为市场失灵现象。
②
共享经济模式下，用户的个人信息在交易的过程中有极大的风险

会被泄露：首先，用户在平台注册的时候填写的个人身份信息容易被不法分子窃取；其

次，在乘坐顺风车的时候会将个人的地理位置进行定位，这也会给用户带来安全隐患。

从用户自身角度看，为了乘坐顺风车而去注册个人信息没有什么问题，但从整个使用群

体来说，大量用户信息被顺风车提供者所掌握就会存在隐患。这隐患包括平台公司与用

户之间地位不平等，信息不对称等。要解决用户隐私安全问题，不能仅仅依据市场的自

我调节，而是要充分运用外部力量来对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就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顺风车的使用是经营者、平台与用户之间签订了合同，是“自愿民事行为”而非运营，

平台和顺风车司机以及乘客之间是居间服务关系，平台只是信息中介，所以可对合同进

一步细化和明确其中用户的权利，对用户的隐私进行保障。

共享经济模式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法律规定的滞后性，使得现行的

法律无法充分有效的调整新经济领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共享经济用户个人信息的使用

和保护上。因此，如何应对共享型经济模式下对用户信息的合理统计需求，与用户信息

有效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共享经济下对用户安全保护的课题中无法回避的难题。而探讨

共享平台对用户隐私安全的有效保护渠道，与监管部门合作，才能实现多元消费与用户

信息保护之间的平衡，维护好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

3.2 用户信赖利益缺乏保护

共享经济模式重视的是服务或产品的一次性消费体验，不同于传统交易模式对物品

的实际占有，共享模式下仅仅是暂时的转移闲置资源的使用权。那么，如果供给方提供

①
199IT 数据中心：《2019 年消费者数据隐私态度调查报告》，http://www.xw.qq.com.cn/访问时间：2019 年 10月

21 日
②
郭跃进：在《论市场监管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对于市场失灵原因的分析，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04 期，第 6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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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闲置资源有质量上的瑕疵问题，或者是线下实物与平台提供的图片信息等极不相符，

此时对需求方（即用户）的合法权益怎么进行保护就成了难题。

在传统交易模式中，当用户面对常见的如产品质量出现瑕疵的问题时，用户可以选

择退货、退款等方式保障自身的消费权益。然而用户在共享经济模式下要与闲置资源提

供方达成交易，首先要借助共享平台来搜索提供者登记的相关信息，从而找到符合自己

条件的提供者。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将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历经万难”的找到能

够满足用户需求的提供者与之进行交易。在交易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商品质量存有严重

瑕疵，或是实际商品与平台提供的信息极不相符的情况，用户一般会选择两种做法：一

种是用户选择拍照留证并向平台反馈、寻求救济，而平台的做法一般是将用户为使用商

品所支付的费用返还给用户，并将提供方列入“黑名单”；另一种是用户选择拒绝使用

该商品，那么此时需求者付出的信赖利益的保护便成了难题。也就是说，在共享经济下，

资源提供方由于自身的问题而拒绝用户，或无法向用户提供资源时，用户为使交易成功

付出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信赖利益是很难得到强有力的保护的。在现实中需求者

往往向共享平台寻求救济，然而需求者有无权利向共享平台主张权益，我国并没有明确

的法律规定。

拿空间共享领域（包括小猪短租、蚂蚁短租等）举例来说，在该领域中共享平台的

业务范围基本涵盖了从房屋选择到交易支付，甚至是投诉维权整个流程。用户只能通过

网络平台获取信息，但平台中的房屋提供者的营业资格，以及平台自身经营的合法性都

难以明确，平台上提供的的房源图片与房屋实际不相符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共享平台

提供的房屋质量参差不齐，线上对房屋的评分与线下的房屋存在较大差异，并且房屋卫

生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如果用户为了旅游等目的在平台上选取了自己心仪的房屋，到店

后才发现房屋与图片严重不符，失望之下进行了退款，那么用户为了到达酒店支付的车

费以及花费的时间（即信赖利益）该如何获得救济呢？信赖利益缺乏保护在各类共享模

式中均有体现，而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是用户信赖利益得以保护的关键性因素。但是在

我国，首先就法律层面来看，没有对用户信赖利益保护的相关规定。对相关问题的法律

法规不完善，对于各共享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违法行为欠缺实足的威慑力，使得某些该行

业的从业人员毫无信用可言，知法却犯法；其次就社会实践层面来看，我国的信用文化

与信用氛围不足。社会公众对信赖利益缺乏一定的认知，就导致了能够推动共享经济的

信用体系建设缺乏了强有力的社会助力。

用户信赖利益保护的缺失，严重影响了用户的消费体验。只有在共享经济模式下构

建完善的信用体系，才能提供者提供资源的质量，加强共享平台对信息准确性的筛查，

进而才能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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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交易违约风险大

《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合同也可以用数据电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①
但在共享经

济模式下，用户很难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在订立合同。以顺风车为例，用户要乘坐顺风

车，不再需要传统的招手上车（要约）后与司机面对面订立合同，要约和承诺都在共享

平台上完成，用户只需要在平台点击“预约快车”，到达目的地后支付相应的价款，交

易即可完成。这样的交易模式使得合同关系的直观反映力变得弱化，使得用户和资源提

供者很难清晰的认识到客运合同的订立。②因为在共享经济模式下的供需双方缺乏订立

合同的认识，也就使供需双方缺乏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的认识，从而导致了违约风险的增

加。

共享经济模式下用户与资源提供者必须依靠共享平台才能达成交易，共享平台不仅

为资源提供方带来了交易机会，也为供需双方节省了大量交易达成所需的时间、精力和

金钱。然而，共享经济这种完全依靠共享平台才能完成交易的特性，使得供需双方在订

立合同的过程中缺乏直接的交流。供需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如果有违约的行为，不

论是需求方还是资源提供方都很难完全依靠自己，使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供需双方多会

选择向共享平台投诉，再由平台采取相关措施。因为供需双方是依据共享平台进行交易

的，因此在发生违约行为后，主要由共享平台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目前共享平台在违

约行为发生后，主要采用的解决措施就是剥夺使用，让违约者在一定时间内不得进入平

台软件或者强制性的使违约者退出平台软件。但是，此种强制措施是有一定的弊端的，

因为无论是用户还是闲置资源提供者被禁止使用某一平台的软件，所被禁止的往往只是

一个违约账号，而用户或闲置资源提供者可以选择用其他手机账号进行注册再次使用，

因此，共享平台应当提升自己的信息审核技术手段，加强对信息数据的监管。

平台采取的措施只是一定范围内的惩戒性措施，真正具有威慑力的有效措施应该是

在国家层面的，但目前我国仅仅在《合同法》中规定了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上述共享

平台采用的解决措施并没有在相关法条中予以规定。
③
根据共享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

共享平台采取的惩罚性措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此种处罚方式是共享平台利用市场

支配地位制定出来的，是在供需双方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制定出了惩罚性措施，它缺乏

意思的自治。因此，笔者认为，除了共享平台采取一定措施解决用户在交易中存在的违

约风险问题，更有效的还是政府依据法律采取一定的监管措施来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

3.4 侵权责任划分不明

共享经济模式充分利用了个人闲置资源，并通过共享平台使得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

①
《合同法》第 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

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②
汪曼：《“打车软件”爽约问题的法律规制》，载《法制博览》，2015 年第 21 期 ，第 126-128 页

③
《合同法》第 107 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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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参与到共享经济中的机会。虽然共享平台帮助供需双方成功进行了对接，但是在用户

被侵犯合法权益后，平台很难及时有效的担负起责任，在多数时候只能由供需双方自行

解决问题。其实侵权责任划分不明的问题，在传统行业也存在。在共享经济中此问题产

生的关键在于相关主体法律地位的虚化，导致共享平台以及供需双方对各自的法律地位

的认知不够明确，尤其是用户不知道共享平台在侵权问题发生后，难以判定平台对此是

否应当承担责任，或是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除“滴滴出行”之外，共享单车也是我国较为典型的共享出行方式。在共享单车层

面，最突出的有关用户安全的问题可以概述为两类：第一，用户的财产安全缺乏保障。

拿用户的押金来说，共享单车公司对押金的使用行为一般是没有进行规制的，当在此方

面出现问题时，就会使得用户的押金安全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这种押金无法退还、用

户押金使用混乱等相关问题，从法律层面说，这正是由于侵权责任划分不明导致的。

相较于传统行业中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共享平台和提供者之间

形成的法律关系，类似于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间形成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关系

中，共享平台规定了交易的方式、交易的条件等，可以说如果没有共享平台的运作，不

可能实现供需双方间之间的交易。但是，在共享平台发挥了如此重要作用的情况下，共

享平台的法律地位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对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了当侵权问题

发生后，相应的侵权责任追究依据不足。以滴滴出行为例，通过几个简单的身份验证，

信息上传，便可轻易成为滴滴司机，载客运营，而滴滴平台甚至无法保障上传信息为司

机本人信息。滴滴的乘客更是无法知悉所乘车辆的司机的真实信息，乃至司机过往犯罪

记录等更无从了解。因此，乘客极易将自己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封闭环境中，面临不确定

的随时可能发生的人身危险。

因此，笔者认为，共享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对其运行是

有利的，也有利于共享经济的进一步优化。但当发生因产品或服务质量问题而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案件时，对共享平台、供需双方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对侵权责任的划分，实

现共享经济市场的健康良性运转具有重要作用。

3.5 政府监管体系不完备

政府自始至终都承担着完善公共服务的职责。政府在共享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应

率先发挥出作为城市公共服务机制的主体的作用。
①
但在实践中，政府并没有发挥出它

的作用，拿顺风车举例来说，政府应及时对涉及用户人身安全的相关问题依据法律进行

相关规制，但政府在此方面未能及时的做到自己应做的。

政府对共享经济下用户安全的保护问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共享经济是我

国新兴的经济领域，因此国家对共享经济的监管体系不完备，这就对用户安全保障产生

①
张勇刚：《现代视角下的“政府失灵论”》，载《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报》，2008 年第 4期，

第 6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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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影响，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监管手段单一。目前政府的

监管手段还不够多元化，尤其体现在对共享模式的监管中，当共享经济环境出现问题时，

一般都是以政府的强制性手段来进行处理。当共享经济产生问题时，“一刀切”便是解

决措施。显然这样的监管方式是不利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的。从长远看，用户的安全能

否得到保障，在于一个良好的共享经济环境，而这又取决于政府是否构建了相对完善的

共享经济监管手段。

其次，政府监管部门不统一。共享经济涉及我国的多个领域，也就涉及了政府的多

个部门。在共享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监管涉及到网信、交通、财政、工商等多个政府

部门，如果各个部门不协调统一对其进行监管，不利于政府对共享经济高效的管理。如

果政府各监管部门对共享经济领域缺乏整体性的监管，就会产生堵塞的现象，不能很全

面的处里共享经济中面临的问题，最终造成监管混乱现象的发生，达不到监管的目的。

而且，用户在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诉诸政府寻求保护的时候，政府的效率是用

户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的关键。因此，建立跨部门的监督管理系统对政府监管部门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政府的监管机制不够灵活。政府应当严格依法行政，但是政府的监管在整

个监管体系中应当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如果政府的监管不够灵活，面对共享经济这种新

型经济模式中的监管难题时，就易陷入传统的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里，对共享经济模式

适应性不足，使得政府的监管比较僵硬。政府的灵活监管机制的完善，对于适应不断发

展变化的共享经济领域是所必须的。拿滴滴出行为例，根据相关行政规章的规定可知，

顺风车与网约车并不是同一种概念。
①
而政府出台相关文件之前，网约车与顺风车的概

念往往是混淆的。以此为根据，北京市也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其中就将私人小客车合

乘（即拼车）、顺风车纳入了共享出行方式里。”
②
到此，对顺风车方明确了其是共享

经济模式中的共享出行，由城市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但其中涉及到用户安全问题的规定

仍不够全面，政府缺乏相关规制措施对用户安全进行保障。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谈判，是规则制定过程中或诉讼前的一种协调机制。它可以建立

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机制，从而实现合作监管。
③
政府采用什么样的规制逻辑来规制

共享经济，解决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模式的共存问题、平衡鼓励创新与保护公共利益不

受损害成为规制共享经济的关键。

① 2016 年 11 月 1 日施行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

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②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等：《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2016-12-21

③
张勇刚：《共享经济模式的法律规制》，江苏大学，200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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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用户安全问题的解决对策

结合上文对共享经济中法律主体的分析以及共享经济下用户安全问题的具体分析，

笔者认为，可以从共享平台、供给方和需求方，以及政府这几大法律主体的出发，探寻

对用户安全进行保护的措施。

4.1 共享平台

4.1.1 明确共享平台的法律地位

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共享平台在三方交易结构中的法律地位是具有特殊性的：首先，

在具体的交易结构中，共享平台在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共享平台不仅是一般的网络服

务提供者，也不仅仅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居间方，从一定程度上讲，共享平台主导交易

方式、交易价格和支付方式等，甚至连违约责任都是由共享平台主导的。其次，共享平

台不参与线下交易。尽管共享平台在与供需双方构成的交易结构中占据重要的法律地

位，但是只参与线上的交易，仅仅是上述所提的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因此，从上述分析

来看，共享平台可以定性为在共享经济模式下的具有盈利性的准公共服务平台。

4.1.2 明确闲置资源提供者与共享平台间的法律关系

提供者与共享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我国目前学者的观点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类观

点认为，比照传统互联网行业来讲，共享平台在法律意义上不是作为具体的共享服务的

直接提供者，只是作为信息服务的中介，认为提供者与共享平台之间在法律关系上是各

自独立的。第二类观点认为，供需双方订立了劳动合同，属于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因为

提供者是平台的员工，所以平台要对提供者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并承担作为雇主的过

错责任。第三类观点认为，两者间是挂靠的法律关系，被挂靠单位（共享平台）从挂靠

者（闲置资源提供者）的运营中取得利益，如果发生法律纠纷，那么被挂靠单位（即平

台）就应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根据上述观点和法院对相关案件的判决，笔者认为：

首先，共享平台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不能仅仅被视为信息中介，否则将会规避共享

平台应有的责任。因为平台在交易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使其获得了交易的支配权和交

易后大量的收益，其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应该是最大的，仅将其视为两者间的信息中介，

是不利于平台的法律义务的承担的。其次，如果根据第二种观点将二者定性为劳动合同

法律关系的话，结合共享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来看，这种认定方式会使得平台负担过重

的劳动社会保障义务，会大大增加共享平台的负担和压力。而且平台无过错责任的承担

也会使得共享经济的发展止步不前。再次，如果根据第三种观点将二者认定为挂靠关系，

虽然根据受益担责的原则进行责任的分担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此种认定方式会导致

责任分担不够明晰，并且此种认定方式没有法律的相关规定作为基础，因此不适宜作为

用户安全保障的法律依据。

综上，关于闲置资源提供者与共享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笔者认为，应参照法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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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中对共享平台责任认定为居间者的相关理由，并且根据《侵权责任法》中违反安全保

障义务的法律主体的责任承担的相关规定对二者的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因此，共享平台

在其起支配法律地位的交易范围中，未能尽到注意义务时，对提供方承担的是因过错而

造成用户权益受到损害的补充责任。

4.1.3 提高平台的准入门槛

在上文对我国典型的共享模式中存在的用户安全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共享平台

出现的违约、侵权等等违法事件发生的原因，大多在于共享平台设置的准入门槛过低而

导致资源提供者进入共享平台过于轻松。比如说在前文提到的“空姐被害案”中，犯罪

嫌疑人并不具备经营顺风车的资格，但犯罪嫌疑人借用其父的顺风车账号进行了三个月

左右的接单业务。这也就说明滴滴顺风车采取的所谓验明三证、检查有无犯罪背景等安

全防护措施，根本没有发挥应保护用户安全的作用。在滴滴平台下的顺风车业务发生了

两起造成社会影响极度恶劣的案件后，人们的关注点愈加放在如何保障用户安全这个问

题上。

笔者认为，不管是对于资源供给方还是需求方实施的侵害行为，共享平台都可以通

过制定相关规则提高平台的准入门槛，从而将企图利用平台从事不法活动的行为拦在门

外，防范于未然。就拿滴滴出行来说，除了国家规定的相关条款中对驾驶员条件做的诸

如无暴力犯罪、无交通肇事记录等要求，
①
共享平台可以在此基础上再设置一些规定。

比如说，共享平台应充分利用共享经济的实质——信任经济的特征，为平台上供需双方

的账号设置一个“信用记录”，将每次交易后的供需双方的评价以及有无违约、侵权的

行为记录在这个“信用记录”中，并且为了降低这种行为的交易成本，同经济领域的不

同共享平台之间可以对“信用记录”进行数据共享。若提供方被禁止使用某一共享平台

的软件转而使用同经济领域的不同共享平台的软件，平台此时可以根据该提供者的信用

记录将其拒之门外。此外，针对共享房屋，平台通过完善房屋入驻平台审核机制，比如

说要求提供者提交房屋安全说明书，进行严格的房屋设施安全检查来排除危险。

总之，虽然不同的共享模式涉及的经济领域都是不同的，但不同领域的共享平台都

可以根据自己所属经济领域的特性以及法律的相关规定，提高自身的准入门槛，将不法

行为拦截在最初，这才是最有效的保护用户安全的手段。

4.1.4 保护用户隐私数据

用户在共享平台上填写个人信息的行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的必经过程，用

户在平台进行信息输入仅仅适用于本次的交易，在此之后信息的使用及所有仍应归与用

户自身。共享平台并不享有用户信息的所有权，因此，如果共享平台运用要运用大数据

分析，对用户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从而对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者进行匹配，也

应事前征得用户同意。在法律层面，共享平台对用户信息的使用可以参考我国相关法律

①
参考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对于网约车驾驶员的规定，

国办发[2016]58 号，201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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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相关规定，
①
但是，为了实现闲置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用户利益的平

衡，国家授予共享平台一定范围内的合理使用权限是所必需的。因此，共享平台合理使

用户信息数据便成了保护用户隐私不被泄露的关键，下文将从两个方面探讨共享平台如

何在正确使用用户隐私数据，进而探讨平台将如何保护用户信息安全。

首先，加强共享平台对保护用户隐私数据重要性的认知。共享交易行为是基于供需

双方与共享平台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完成的。由于用户在进入共享平台时必须将自己的

个人信息在平台上进行登记，这就使得交易的完成过程中充斥着个人信息的传递，这个

过程不可避免的会让用户对自己隐私信息的安全性画上问号。共享经济下用户信息的传

播离不开网络，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中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使用合法、正当

以及必要的相关规定，得出共享平台在三方交易结构中应认准自身的法律地位，严格发

挥自己信息传播者的作用。而对于共享平台在与交易无关的范围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

应当判定为违法行为。因为共享平台用户人群多、涉及范围大，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将

部分数据含量较大的共享平台认定法律规定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②
，从而防止平台

上大量的用户隐私数据遭到泄露或非法使用。

其次，共享平台应加强对信息数据的监管。共享平台以用户信息为基础，直接或间

接的促成交易的完成，但平台在获取用户信息时，应养成让用户信任的牢靠的保密意识。

首先，共享平台应明确用户对自己上传的个人信息的用途享有知情权，在得到用户的同

意后，通过构建用户信息安全防护网，将用户的隐私信息利用技术手段予以加密，防止

用户信息被他人运用不法手段窃取；其次，在使用用户信息时，共享平台的相关工作人

员应该与平台签订保密协议；最后，在交易完成后，可由不涉及相关利益的第三方机构

对共享平台信息数据进行监督，并可定期对共享平台的数据管理的安全性进行专业检测

和评估，并且在检测之后，将平台对于用户信息安全的保护程度向社会公开，但公开的

内容一定不能损害到用户的信息安全。

综上来看，首先应适当公开共享平台使用用户信息的目的和使用方法等，使用户明

晰其个人信息流动去向，进而加强平台的保密意识和对数据的监管力度，才能有效避免

用户的隐私权受到侵犯。

4.1.5 建立赔偿先付制度

当用户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后，用户除了诉诸法院外，共享平台也可以建立先付赔

偿制度来保障用户的相关权益。

赔偿先付制度是指消费者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其合法权益被侵害了，并且销售者或服

务者对消费者不能及时理赔，此时由市场或者是平台的经营者为保障消费者正当权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第 17 条、第 23条、第 24 条以及第 25条对电子商务平台如何正确使用用户信

息做了相关要求。
②
我国《网络安全法》中的第三章第二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指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公共

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设施。



共享经济下用户安全的法律保障

21

先行向消费者赔付的制度。①例如，在淘宝业务中就有典型的赔偿先付制度存在，当消

费者收到在淘宝上购买的商品，发现商品与自己的期望不符选择退货时，在店铺商家不

能及时退还消费者所付价款时，由淘宝平台先行为消费者退还价款，切实保障消费者的

消费权益。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赔偿先付制度是能够推动我国共享经济产业健

康发展的一种有力措施。

本文就以共享经济行业中最具代表的“滴滴出行”为例子，建议顺风车业务所属的

“滴滴出行”共享平台将赔偿先付制度引入行业，创建交通共享领域的赔偿先付制度。

这是从乘客的视角出发让顺风车行业免于陷入赔偿纠纷的争论，也是对保险赔偿制度的

填充。具体而言，可以从滴滴平台公司、政府的一部分公益基金、乘客车费以及顺风车

司机的收益这四个部分中，分别提取一定的金额作为先行赔付的基金。之后共享平台根

据法律制定相关规定，对先付赔偿资金的数额予以明确，并将资金存入银行的指定账户，

作为共享平台的非运营资金。这部分资金非特定原因，只能用作平台在先付赔偿制度下

的资金，平台不能擅自使用。赔偿先付制度以充裕的专款专用的基金作为基础，能够在

保险赔偿不够充分的情况下提供另一种补充的保障，滴滴平台将赔偿先付制度纳入其中

是对用户合法权益的优质保障。

赔偿先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向用户提供切实的保障，让用户安心使用服务，是能

够防止出现纠纷后用户处于孤立无援情况的有效措施。

4.2 供给方与需求方

4.2.1 明确供给方的法律地位

将供给方的法律主体地位进行明确的界定，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但是因为共享平

台在交易中的特殊性的影响，对于供给方的法律地位进行界定，不仅要考虑确保交易的

公平有序，也要考虑保障消费者权益以及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公平竞争，笔者认为应当在

这些考量下，明确供给方的法律地位。对于供给方的法律地位分析如下：

从供给方从事的民事活动来讲。共享经济模式下闲置资源提供者一般是进行个体化

经营，这些提供者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进行交易，从而获得一定的收益，那么此时对供

给方进行定性就成了解决法律纠纷的关键。商事主体的进行商事经营活动的目的是获取

具有持续性和盈利性的收益，同时比照共享经济模式下的闲置资源提供者，其大多数并

不以获得的经济收益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提供者进行营业活动，是为了提高闲置资源的

利用率，而且其商业活动不被具备连续性，往往是以不特定次数的方式共享其闲置资源。

如果仅以供给方从事的是商业交易活动，就将其完全定性为商事主体的话过于片面，但

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以此为长期职业进行盈利的供给方存在。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对闲置资源提供者的法律地位的定位，应采取不同的标准

进行。具体来讲，就是确定一个以次数和时间为基准的界限，这个界限以某一周期内提

①
黄建华：《经营者的消费维权责任和义务》，载《光彩》，2017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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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服务的次数和时间作为固定值，次数和时间在此固定值以下时，采取一种规制措施，

比如仅以提供必需的相关证明文件（比如健康证或资格证等）作为准入条件，保障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不会因此受到影响的条件下，允许其从事经营活动；当时间、次数在固定

值以上时，对提供者适当提高其进行经营活动的准入门槛，如是否具备进入该行业的营

业执照、满足消防安全标准等，特殊行业还应该满足行政准入条件。对区分标准的界限

把握，应根据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公平竞争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掌

握和调控。

最后，就资源提供者的责任承担来看。在共享经济模式下，闲置资源提供者与需求

者之间形成的是真正实际的交易合同关系，是需求方所需的商品或服务线下实际提供

者。因此，对于发生的侵权纠纷，供给方应当根据法条的相关规定，就其过错而承担主

要责任。

4.2.2 明确需求方的法律地位

在上文对共享经济模式以及共享经济下的法律主体的分析中谈到，内部法律主体即

闲置资源的供需双方、共享平台这三方，形成了“提供者—平台—消费者”这一独特的

交易结构，在此交易结构中，需求方（即用户）的法律主体地位是比较容易定性的，供

给方在共享经济模式的交易结构中属于消费者的法律地位。因此，依据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中对于消费者权利的有关规定，便可明确需求方的权利，明确自身应承担的

法律义务。而且，基于上述对于提供者和共享平台的法律地位的分析，立足于保护用户

合法权益的角度，两者应当向作为用户的闲置资源需求方承担责任。

4.3 政府

政府对于供需双方、共享平台三方进行法律监管，应考虑以下要素：首先，共享经

济的显著特征就是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以及个体经济的高速流动性，为了保护这两大特性

维持共享经济的发展态势，对共享经济进行法律规制不应该对闲置资源提供者做出过于

严苛的限制。其次，政府监管部门对用户安全的保护进行相关的法律规制时要明确，尽

管现在采取了实名认证措施，但对于共享经济模式下数目庞大的用户交易群体是不可能

完全覆盖的，如果要逐一审查的话成本过于庞大，不符合我国国情。因此，政府对共享

经济中用户安全的保护在考虑供需双方的利益后，应将重点放在共享平台上。

4.3.1 明确政府的法律地位

共享经济发展的特性要求政府的行政监管既不能干预过多，也不能留有过多监管的

空白，即政府监管既要掌握对共享经济市场的绝对控制权，也要发挥市场在配置闲置资

源方面的主导作用。政府进行监管是为了弥补市场监管的不足，防止出现市场失灵、市

场秩序混乱等问题，从而完善市场公平竞争体系，充分有效的让闲置资源得到利用。

政府要明确自己在市场监管中的法律地位，进行自我调控，约束政府公权力减小干

预的范围，将政府的直接监管化为间接监管。因此，政府对共享经济的进行规制应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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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发展规律为原则、充分利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影响，在市场自我调节和政府

规制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政府在市场可以充分进行自我调控的情况下不要对其进行

过多的干预，充分尊重共享经济模式下市场的竞争机制，发挥市场对共享经济的调节作

用。笔者认为，政府应根据共享经济的发展情况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价值区间，剩下的

比如说交易的价格问题、数量问题等，则由共享平台根据市场的发展情况自行决定。

政府明确自己的法律地位，明确自身监管的作用，能够防止共享经济市场出现共享

平台和资源提供者恶意哄抬价格，或是恶意低价进行不良性竞争等现象，这对于维护用

户的合法权益，维护共享经济健康的发展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4.3.2 健全政府监管的法律体系

4.3.2.1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政府应加强对相关法规的修法和释法工作。共享经济模式作为我国的新兴经

济模式，其变化发展是非常快的。因此，应及时修正不适应共享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

规，尤其是在市场准入方面，政府应当按区域进行层级管理。具有创新性的共享经济模

式作为新生事物是领先于现有的法律与政策的，传统监管模式对于共享经济的监管已经

不再适宜，这一点体现的最明显的就是共享平台的运营方式和各地方法规政策在适用上

存在冲突，对于顺风车的准入门槛，各地方政府的规章设定都有所不同，在不同地方获

得准入许可的条件和程序也就不同。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对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法规政

策进行梳理，梳理后将其优化修订，才能充分为共享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其次，政府应该完善政策法规对不同共享领域的适用性问题。以住宿共享模式中的

共享平台为例，当发生用户破坏房屋，侵害房东的财产或是房屋提供者利用共享平台搜

集用户的相关信息从事非法活动等案件时，一般会运用侵权法和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来

处理相关案件，但是不同领域发生的侵权行为都不同，政府应当结合不同领域的共享经

济模式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这就要求政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出台相应的政策或

及时对相应的法规进行解释与说明，来对用户安全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预防和规制。共

享经济的发展冲击了政府原有市场经济的相关法规、政策，导致了新矛盾的出现，政府

应当对不适应共享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调整或说明，让政府对共享经济的监管做到有法

可依。比如通过对现有法规的解释和说明，及时调整规范共享经济中的行为，对共享经

济领域突出的用户权益保障问题进行规制或说明，完善政策法规并加强对用户信息安全

的政府监管力度。

4.3.2.2 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

政府对共享经济的监管是最为根本的监管，因此政府要严格依法行政，按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解决共享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依法行政是政府行使公权力的基础，对于新兴

的共享经济领域，政府应从以下方面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

首先，对可以进行有效自我管理以及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的共享经济领域要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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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行政许可应具备一定的谦抑性，如果某一共享领域基本上可以依靠自己的运

营模式自主解决市场的调节问题，那么政府就应该把监管的重心放在其他共享领域上，

即做到重点领域执法。因为如果对整个共享领域进行监管，实行严格的行政许可规定，

不仅会加大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量，也会限制资源流动的效率。其次，政府应对严重侵

害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严惩。政府仍应将监管的重点放在共享平台上，共享平台在

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不法行为（比如说挪用用户的押金、为了获得收益不法使用用户信

息等现象），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共享平台的跟踪，督促平台完善投诉机制，对严重损害

用户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予以严惩。

再次，政府应提高执法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法律素养。执法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律的

规定行使行政权力，同时执法人员更应该学习共享经济监管的相关理论知识，提高自身

的职业素养，同时规范自身的行政行为，真正做到严格依法执政。并且政府应按照法定

程序依法行政。政府行使行政权力应遵循法定的程序对共享经济进行监管，明确法无授

权不可为的行政原则。由于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性，所以为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必须

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才能使

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最后，政府应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加强政府内部管理和对

行政权力进行内部监督，是保证政府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关键。

4.3.3 完善政府监管方式

4.3.3.1 依法创新政府监管理念

作为新兴的经济形式，政府对传统经济的监管理念已经不适于对共享经济进行监

管，政府应该创新自己的监管理念，但要依法创新，以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为创新的依据。

首先，政府应遵循合法性原则进行理念的创新。行政机关对共享模式进行监管必须

严格依法行使权力，但为了不降低新兴经济的活力，就不能逐字逐句的全部适用《行政

许可法》中的规定。以上文所提的《暂行办法》为例，一方面该文件是全世界首个在国

家层面以顺风车合法地位的规章，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采取了统一的法规形式对顺风车

进行监管。但是，由于顺风车行业在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如果按照该部门规章，依旧采

取对传统出租汽车的监管思维，对不同的共享平台实行统一规定，一定程度上便于了政

府管理，但是这不利于各地方政府找到因地制宜的管理思路。国家应给予不同区域机会，

让其积极探索并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出灵活的管理规范。因此行政机关要以合法性原则为

基准，在此基础上探寻宜粗不宜细的共享经济行业的统一管理规范。

其次，在行政监管要充分考虑合理性原则的适用。政府应根据合理性原则对共享经

济领域进行适度合理的监管。适当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的监管手段必须正确且适当，能

够实现政府管理共享经济市场的初始目的。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应遵循称必要性原则，

即政府在应选择对社会公众的相关权益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监管。比例原则要求政府若

因监管的必要性对社会造成损害，损害范围不能超过合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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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在面对共享经济模式这一新型经济模式时，负面清单制度是政府适度监

管的具体体现。针对共享经济，行政机关应进行权力减负，让市场主体拥有更多主动权。

比如说，在有的共享经济领域，政府应适度监管，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而对相对特

殊的领域，则设立严格的准入门槛，行政审批的检查必须严格。拿空间共享领域的共享

房屋来讲，对共享房屋平台的监管相较于传统经营模式要松的多，政府应线下审查其消

防验收情况、是否具备卫生许可证等一些相关证明文件。同时，行政机关的监管提高准

入门槛后，应当保持持续性、全程性的监管，尤其是对共享平台更要保持定期的监管，

防止平台为寻求高速发展而对用户的权益造成侵害。

4.3.3.2 依法创新政府监管手段

为了使政府的监管理念在实践中发挥效果，政府应创新自身监管手段才能取得预期

的管理效果。行政机关应当加深了解共享经济行业的经营模式，对自身的监管手段提出

更高的要求，才能依法制定适合规制共享模式的监管手段，从而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首先，针对共享平台，政府应完善其准入制度。共享平台类企业为吸引广大用户（闲

置资源供需双方），谋求更大规模的效益，往往会降低提供者的进入门槛，并通过共享

平台的信用评价机制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扩大化。从促进共享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合

理的，但是对于用户权益的保护、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整体考量来看，是与现有的法律

制度框架有所背离的。

其次，针对资源提供者。因其市场准入门槛是由共享平台设定的，且在后续的商业

活动中也是由平台进行监管的，并且在实际上的形成了一种较松散的组织形式，因此，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供给方规避了国家的严格监管。因此，对于资源提供方，政府也应

该设置一定的市场准入条件，以保障用户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基于前文对共享经济

模式下法律主体地位的确定，笔者认为政府可以根据供给方的法律主体地位，对不同共

享领域采取不同的标准，从而完善政府的监管手段。

4.3.3.3 依法创新政府监管模式

对共享经济的监管模式，行政机关目前多采取的是事前审批的监管模式。事实上，

采用“政+企”合作监管模式更利于实现对共享经济的监管目的。
①
以网约车为例，近些

年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多采用政府管理共享平台，平台管理车辆的的监管模式，国家为平

台和车辆等设置了一系列标准及要求，平台承担着日常监管和维护的责任，定时向有关

部门提交数据报告。

创新政府监管模式，可以参考协同治理理论对政府的监管模式进行完善。
②
尽管协

①
刘权：《分享经济的合作监管》中写道：“合作监管的方式常被运用到政府和企业的混合责任分担的谈判中，在

一定条件下，政府为解决某些问题，可以针对行业中的关键企业颁布一些特别条款处置，而不是采用谈判方式推

动自愿合作，如国务院要求电信企业的网络服务“提速降费”的例子，又如政府与一些高科技企业合作去开发大

数据技术的例子。” 载《财经法学》，2016 年第 5 期，第 46-52 页
②
赖先进：《论政府跨部门协同治理》中写道：“协同治理理论的理论前提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协同治理的治

理主体不仅指政府组织，还包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企业、人民团体、基层自治组织、家庭和公民个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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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理强调政府的强制力，但它并不仅仅依赖于政府的强制力。更多的需要通过友好协

商、相互保护和合作以及各种组织之间的共同制约来建立合作关系，并依靠这种关系来

进一步管理社会和公共事务。依据此理论，我国可以参照美国的监管模式，构建混合监

管的新型监管模式。

具体来讲，要形成由政府与企业组成的合作监管方式，政府和企业履行各自的职能，

发挥不同的作用。政府要尊重平台的法律地位，鼓励平台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同

时政府也要积极参与解决负面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平台公司在外部要服从政府的监

管，定期将平台的相关运营数据向政府部门汇报。在合作监管模式中，共享平台要在自

己的职责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遵守法律法规，履行法律义务。政府可以协助行业成立

行业协会应，形成行业内部的自我监管，从而充分发挥共享经济的优势。

采用合作监管的监管模式有助于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将具体的监管事项交由平台

或行业协会，政府只需在其监管不能时，政府在插手进行统一的监管，这样不仅提高了

政府的监管效率，而且有助于促进共享经济的健康的发展。

4.3.4 健全用户信用保险机制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能看到共享经济模式下的用户在安全方面会面临一定的风

险，有的风险通过完善政府的监管体系可以得到防控，而有的风险则不行。虽然在前文

中试图通过明确共享经济模式中的法律主体的地位，界定侵权责任的分配等问题，但是

为保障用户的安全，仍需要完善信用保险机制对用户的相关权益予以保障。而且如果让

共享平台对每项交易都进行监控并承担责任，首先成本会很高，其次也不利于平台的存

续与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应引入信用保险机制降低并转移用户的安全风险，预防可能遭

受的损失。概括的说，可以由闲置资源提供者承担完全责任，共享平台承担相应的审查

义务，并把供需双方的保险作为事前审查是否具备准入门槛的条件和双方信用评级的一

项指标。

4.3.4.1 完善参与主体征信记录

共享经济因交易虚拟化特征，导致了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出现，这就引发了一定的社

会矛盾问题，而完备的个人信用记录成为了解决矛盾的关键。但是目前我国社会公众对

于个人信用的相关问题认识相对淡薄，信用评价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国的信用

体系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规范。

共享经济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支撑，共享经济模式下供需双方的信用成为评估彼此

的要素，对共享交易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用户在共享平台注册个人信息时，用户的征

信是否存在不良记录是能否得到共享服务的关键。目前，共享经济中用户的征信记录的

由于上述治理主体各自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其价值标准及利益需求并不相同，就会导致在整个社会的体系中，

这些多元的主体保持着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这样带来的便是治理权威的多元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35-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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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没有达到完备的共享程度，相对独立于不同的平台之间，用户征信的信息有无不良

记录未能得到集中体现。

共享经济离不开共享平台，交易行为与用户信息数据息息相关，而交易行为的核心

是信任问题，要想让共享经济得到健康发展，是离不开完善的信用记录的。因此政府也

应将关注点放在构建征信体系上。目前，我国有以银行为主的金融征信和由公安部门进

行的犯罪记录征信等，但此类征信记录多不向外公开，且部门之间缺乏对接。笔者认为，

政府应根据目前我国共享经济的发展情况并结合处理相关问题积累的经验，可以通过法

定的方式将征信所需列举出目录，将公民的征信记录整合，这样使得政府的监管更加灵

活，政府的信息渠道更畅通，为构建我国独具特色的诚信体系做基础。

4.3.4.2 构筑征信信息共享平台

公众征信信息记录得到完善后，通过构筑征信信息网络共享平台可以使用户的征信

信息得到共享，而征信信息的共享可以使参与主体约束自己的行为，降低政府的监管成

本。构筑征信信息平台，应从其准入条件入手，对相关资源提供者进行严格审查，防止

用户个人信息被泄露，这就要求政府在构筑征信共享平台的过程中进行监管和风险排

查，保障用户的信息安全。

共享平台应完善用户信息数据保险机制。用户的信息如果涉及到个人隐私，则应由

征信信息共享平台进行统一的监管，政府应对贩卖用户信息等不法行为给予一定的行政

处罚，这有助于对用户个人信息隐私起到保护作用。共享平台的信息具有不对称的特性，

这也就造成了供需双方交易的不确定性。因此，应定期对提供方和用户进行信用评价，

将不良记录达到规定等级的参与者计入信用黑名单，并录入整个征信记录体系。政府对

用户和闲置资源提供者应建全信用评价机制，对于营造公平合理的交易环境、提升社会

的诚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淘宝平台的做法：消费者先汇款到淘宝账户，等消费者确认交易

成功后平台再将款项汇给卖方账户，买方在确认前的交易过程中可选择退货退款，这样

就保障了用户的交易安全。鉴于此，共享平台可要求用户提供一定的保证金，在使用产

品或服务前将保证金汇入共享平台，当用户因共享物品受损时用户能最先得到赔偿。除

此之外，针对共享经济的不同领域的参与主体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的特点，共享平台可选

择具有专有性的评估标准。例如，针对房屋共享领域发生的侵权案件，对房屋提供者可

以提出专有性的评估标准，对用户也可以根据公安部门或银行的数据库系统等排查有犯

罪历史、信用不太良好的。综合考量不同行业的不同的要求，制定出共享平台信用评估

标准，构筑共享征信平台，维护平台的信用基础。

4.3.4.3 构建“信用+共享”模式

目前我国的的许多应用型产品都是“共享+信用”的模式，这为共享经济信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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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探索了可行的思路。
①
目前信用支付已经影响了社会公众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

现在的支付宝有用户满足芝麻信用要求的就可以享受先乘车后付钱的服务，这样的支付

方式使我们的生活便捷，但也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共享经济参与主体评价体系标准并

不统一，且不同行业的共享平台之间不互通，对用户的实名认证机制也不完善，这就与

政府的征信体系没有得到连接，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用市场的混乱。同时政府缺

乏相应的监管和惩罚手段，许多失信用户与提供方换个共享平台就可以继续进行交易。

如上文探讨的共享模式中违约风险大的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合同法》中针对违约

行为进行定金处罚的规定对违约行为进行规制，当违约者选择卸载相关软件来规避责

任，平台自身是没有切实的应对办法的。因此，为了将失信行为防范于未然，政府可以

考虑让用户和闲置资源提供者在进入共享平台时预先支付一定金额的定金，若用户和闲

置资源提供者没有进行违约行为，则将定金如数退还，反之如果发生违约行为，政府可

以根据现行法律制定相应的扣除规则，将定金按比例扣除，并将违约者的姓名记入征信

不良记录的名单，并将此名单在共享模式的各个领域予以公示。

笔者认为，总的来说，可以由闲置资源提供者承担完全责任，共享平台承担相应的

审查义务并把供需双方的保险作为事前审查是否具备准入门槛的条件和双方信用评级

的一项指标。政府也要继续推动共享不良的记录，加大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以起到威

慑作用，让失信的共享经济参与者无处遁形。虽然我国目前的信用机制与发达国家相比

有一定的差距，但只要我国继续借鉴他国的个人征信管理机制，取其精华，完全可以弥

补与之存在的差距。

①
董成惠：《共享经济法律机制的嬗变》，载《学习与实践》，201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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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为了使闲置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推动了共享经济的产生与

发展。面对这个新兴的经济模式，一方面来讲应引导和帮助其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来讲，

在其出现困境时也应探索解决的途径。

为了解决共享经济中的用户安全问题，必须要先对共享经济这一新事物的相关理论

有足够的了解。本文从共享经济的概念、模式和内、外部法律结构中的法律主体进行了

探讨，将共享经济模式中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法律地位进行了确定，进而明确

了其权利义务关系。将我国共享经济类型进行准确的划分，才能在更好的解决将来可能

出现的挑战，也有利于剖析共享经济模式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法律结构特点，有助于政府

根据法律法规对共享经济进行监管。

共享经济模式因其交易方式等的特殊性，在用户安全保障方面往往会面临法律保障

的难题。法具有滞后性，且不同共享经济模式在各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总结共享经济

模式在用户安全层面暴露的法律问题，有助于为完善我国保障共享经济发展的法律体

系，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思路、探索初步的解决途径。用户安全的法律保障离不开

共享平台对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但更重要的是依靠政府监管部门的引导和督促，对共

享经济的监管只有在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监管下，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监管体系。

共享经济模式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模式的，交易结构以及运行机制，因此有必要在

对其进行规制的时候进行创新，总方向包括两个：首先，将共享经济模式下法律主体的

法律地位进行确定，这是降低用户在共享经济中的法律风险和解决侵权责任分担等法律

问题的基础。其次，将共享经济模式下用户安全的保护进行相关的法律规制，将共享平

台放在监管的重心、运用合作监管的监管模式、并结合行政法相关法规、原则，为有效

解决共享经济下用户安全的法律难题提供一定的解决思路与途径。这既符合我国法治的

基本要求，也符合“法无禁止则自由”的市场主导地位，也是政府严格依法执政、充分

发挥职能优势、创新执法方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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